文化与传媒学院学科和技能竞赛管理办法
[bookmark: _GoBack]为进一步规范各类学科和技能竞赛的备赛参赛，充分发挥学科与技能竞赛在人才培养中的引领作用，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，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，强化产出导向，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，建立良好的教风学风，保障学科与技能竞赛活动持续、健康、稳定、规范开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范围与类别
1. 本办法所指学科与技能竞赛包括：由国家、省有关主管部门及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、全国一级学科学会（或协会）、学校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其他国际学术团体组织的、在校大学生参加的常设性竞赛，不包括职业技能考级。竞赛形式分为团队赛和个人赛。
2.学科与技能竞赛分类：
以省教育厅公布的《安徽省大学生学科和技能竞赛A、B类项目列表》和《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技能竞赛级别项目列表》所含赛事为准。
二、组织与管理
备赛参赛的组织与管理工作由各专业教研室具体承担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1. 参赛申报。各专业教研室接到竞赛通知后及时制订相应计划方案（见附件1），包括指导教师、参赛队组建、备赛指导计划（含指导培训的时间、地点、指导内容和指导对象）、所需经费和各类条件支持等。计划方案报院教学办，由学院分管领导审核同意后实施。
2. 备赛辅导。按备赛指导计划开展备赛辅导。在竞赛辅导及竞赛期间，应妥善协调竞赛与正常教学之间的关系。安排竞赛所必需的仪器、设备、材料和场地等。备赛指导应按制定的计划进行，指导教师应及时填写《文传学院竞赛指导记录表》（见附件2）并附相应佐证材料；竞赛项目完成后提交《文传学院竞赛指导记录表》、指导教师工作量汇总表和获奖证书至院教学办，作为核定工作量的依据。院教学办对备赛指导过程进行动态跟踪。
3.报名参赛。认真做好参赛报名和来往比赛地点和学校之间食、宿、行的组织工作。
4.赛后总结。完赛后各类材料及时归档，总结参赛收获和尚存在的不足，对今后进一步提高参赛成绩提出思路和计划。
三、经费使用
1.学院鼓励专业师生参加A、B类赛事并结合竞赛性质、影响力给予经费等方面的支持。A、B类项目以外赛事鼓励参加但一般不给予经费支持；拟参加A、B类项目以外赛事以及不在目录范围内但专业领域内影响力较大、水平较高的赛事并需要学院提供经费支持的，需经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同意。参赛所需经费按《文化与传媒学院财务报销审批权限》相关规定，超过规定额度的需制定相应预算方案提交党政联席会研究。
2.未经申报同意的竞赛项目不予经费支持。经费标准以《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科知识与技能竞赛管理办法》为准。其中技能竞赛专项经费用于各级各类竞赛(五大赛事除外)所需的组织管理费、评审费、报名费、教师培训费、外聘专家费、参赛差旅费(含餐饮费)、赛前训练课时费(C类 、D 类比赛不得发放训练课时)、耗材费、设备(软件)费等费用开支，不得用于与竞赛工作无关的内容，超支不补。所有竞赛经费的使用要贯彻节约的原则，并按照学校有关财务规定执行。
四、其他。未尽事宜，以上级有关规定为准。上级没有相应规定的由学院研究决定。

 文化与传媒学院
2024年11月30日













附件1
文化与传媒学院学科和技能赛事申报表
	赛项 
	
	 赛项等级
	
	教研室
	

	组队情况
（指导学生班级及姓名） 
	   
	指导教师 
	

	指导计划
	

（含指导培训的时间、地点、指导内容和指导对象）







	经费预算
	

	教学办意见
	
	学院意见
	




附件2：
	文传学院竞赛指导记录表

	序号
	指导教师
	指导时间及地点
	指导内容
	课时
	被指导学生签字
	备注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

